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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建議當局考慮以下建議，以推動電動車在本港發展發展，改善空氣質素。 

1.         設定 2030 年禁售燃油私家車的目標，規定往後新登記的私家車須為新能源車

多個先進國家已為禁售燃油車設定年份，挪威 2025 年、德國 2030 年、法國英國

2040 年。本人認為設定禁售年份能給予市場重要信息，誘使車廠丶零售商丶車

主，甚至電廠丶維修商投放更多資源支持新能源汽車。待新能源商用車技術成熟，

當局應為燃油商用車設定禁售年份。 

2.         推動電動私家車主流化

早年新能源汽車價格昂貴，續航力不足，充電時間長。近年電動私家車的技術突

破，其續航力已可應付香港小城市一般家庭日常所需的距離，本人相信電動私家

車有條件在香港普及。礙於電動車跟燃油車在價錢上仍有相當距離，當局為配合

2030 年禁售燃油私家車的目標，必須提高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上限，

使電動私家車的價錢面對市場同類型汽油車時能保持競爭力，然後逐年減少優惠，

提高電動車佔全港車輛數目。同時，當局亦應研究為電動車提供更多其他優惠，

例如泊車優惠，吸引更多車主購買電動私家車。 

3.         完善電動交通工具的相關基建及配套設施，包括增加公共充電站

一個完善的充電網絡是其中一個最能吸引市民駕駛電動車的原因。本人建議，當

局應為充電站與電動車的比例設下 1:5 的短期目標，以方便車主在住所以外的地

方為電動車充電，防止電動車在路上因沒電而故障。 

4.         充電車位的管理及屋苑安裝充電器的相關事宜

本人認為，政府物業下的停車場與外判公司簽訂的管理合約應清晰訂明相關公司

應如何管理充電車位，包括: (i) 充電車位應寫明電動車優先; (ii) 考慮將部分車位 

- 尤其是快速充電位- 列為電動車專用，及 (iii) 列明管理員應如何處理燃油車違

規霸佔充電車位的情況，例如給予書面警告、罰款或鎖車。私人停車場方面，環

境局亦應牽頭為該些停車場提供類似指引，以確保專為電動車而設的車位能首先

惠及有需要的電動車。 

同時環境局應與民政事務局研究，向業主立案法團發出政策指引，訂明法團應盡

力協助業主在其車位安裝充電器，避免法團經常以不合理的理由反對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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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延續及擴大電動巴士的試驗計劃

電動巴士的試驗計劃 2015 年開始至今只試驗了 30 餘輛電動巴士，佔全港專營巴

士總數少於 1%。本人認為，當局應增加電動巴士數量作試驗，以擴大研究數據

及進一步減少巴士排放。充電配套方面，本人要求當局在公共運輸交匯處及或巴

士總站設立充電站，以支援電動巴士的充電需要。 

此外，本人希望當局能更積極推動及資助巴士公司提早淘汰及更換高排放量的巴

士，引入更多電動或電容巴士，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